115年桃園市運動會‑市長盃柔道錦標賽
暨115年全民運動會柔術代表隊選拔賽競賽規程
1、 依據：114年11月18日「115年桃園市運動會市長盃競賽活動申請補助說明會議」會議記錄訂定之。
2、 主旨：為遵照政府提倡全民體育之訓示，發展柔道、柔術運動、增進國民身心健康，培養奮發蓬勃積極進取之精神。
3、 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
4、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體育局。
5、 承辦單位：桃園市體育總會柔道委員會。
6、 協辦單位：桃園市立會稽國中。
7、 比賽日期：115年3月20、21日（星期五、星期六）。
8、 比賽地點：桃園市立會稽國中活動中心（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路222號)。
9、 參賽資格： 
(1) 115年全民運動會柔術代表隊選拔賽戶籍規定：設籍本市連續滿三年以上，且至112年07月03日止，無遷入或遷出戶籍等異動情形。設籍期間之計算，以全民會註冊截止日為準。
(2) 年齡規定：
1、 115年市長盃柔道錦標賽團體、個人組，全國各團體、學校均可報名參加，年齡限制如下：
(1) 高中組：20歲以下（民國95年9月1日以後出生者）。
(2) 國中組：16歲以下（民國99年9月1日以後出生者）。
(3) 國小組：12歲以下（民國103年9月1日以後出生者）。
(4) 幼幼組：6歲以下（民國109年9月1日以後出生者）。
2、 115年全民運動會柔術代表隊選拔賽：須年滿15足歲【民國99年10月  18日（含）以前出生】。（依大會公告技術手冊規定為準）
3、 報名人數：每人限參加各組單一個量級。
10、 報名方式：
(1) 報名期限：自即日起至115年2月26日截止。
(2) 報名方式：以E-MAIL報名a0926110357@gmail.com請來電確認，陳俊毓老師0926110357逾期或不按報名手續報名，不予受理。
(3) 報名費用：免費。
備註：所填報名參加本賽事之個人資料，僅供本賽事及115年全民運動會遴選相關用途使用。
11、 賽程抽籤：
(1) 115年2月27日（星期五）上午9時整，於桃園市會稽國中柔道館公開抽籤，未到場者由本會派員代抽，事後不得異議。
(2) 115年全民運動會柔術代表隊選拔賽115年3月21日當天8:30公開抽籤。
12、 領隊、裁判會議：115年3月20日領隊會議9:00 裁判會議9:30。
13、 各單位報到時間及地點：115年3月20、21日早上7:00-7:30報到。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路222號(會稽國中活動中心)。
14、 比賽項目及組別：
(1) 比賽項目：
1、 115年市長盃柔道錦標賽
      (1)團體組每隊7人（正選五名，候補二名、未達到三隊時，則不參與賽程）
A. 社會男、女組（不限體重，依體重由輕至重順位出場）
B. 高中男、女組（不限體重，依體重由輕至重順位出場）
C. 國中男、女組（限體重）
D. 國小男、女組（限體重）
      (2)個人組
A. 社會男、女子乙組
B. 高中男、女生組
C. 國中男、女生組
D. 國小男生組A(五、六年級)、B組(四年級以下)
E. 國小女生組A(五、六年級)、B組(四年級以下)
F. 幼幼組(學齡前)
      (3)各組參加隊（人）數未達三隊（人）時，由本委員會決定合併或不參
與賽程。
2、 115年全民運動會柔術代表隊選拔賽
           依據國際柔術聯盟(Ju-Jitsu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競賽規則所舉辦之項目， 共分對打、寢技、雙人演武及格鬥柔術等四項。
(二)比賽組別：
1、115年市長盃柔道錦標賽
(1)社會男子、乙組：依體重分為七級
   第一級：60公斤以下　　　　　　　第二級：60.1至66公斤
   第三級：66.1至73公斤　　　   　第四級：73.1至81公斤
   第五級：81.1至90公斤　　　　   第六級：90.1至100公斤
   第七級：100.1公斤以上
(2)社會女子、乙組：依體重分為七級
   第一級：48公斤以下　　　　　　　第二級：48.1至52公斤
   第三級：52.1至57公斤　　　　   第四級：57.1至63公斤
   第五級：63.1至70公斤　　   　　第六級：70.1至78公斤
   第七級：78.1公斤以上
(3)高中男生組：依體重分為八級
   第一級：55公斤以下　　　        第二級：55.1至60公斤
   第三級：60.1至66公斤           第四級：66.1至73公斤
　 第五級：73.1至81公斤           第六級：81.1至90公斤
   第七級：90.1至100公斤          第八級：100.1公斤以上
(4)高中女生組：依體重分為八級。
第一級：44公斤以下　　         第二級：44.1至48公斤
第三級：48.1至52公斤          第四級：52.1至57公斤
第五級：57.1至63公斤          第六級：63.1至70公斤
第七級：70.1至78公斤          第八級：78.1公斤以上
(5)國中男生組：依體重分為十級
      第一級：38公斤以下（含38公斤）  第二級：38.1公斤至42公斤
       第三級：42.1公斤至46公斤        第四級：46.1公斤至50公斤
       第五級：50.1公斤至55公斤        第六級：55.1公斤至60公斤
       第七級：60.1公斤至66公斤        第八級：66.1公斤至73公斤
       第九級：73.1公斤至81公斤        第十級：81.1公斤以上
(6)國中女生組：依體重分為九級
       第一級：36公斤以下（含36公斤）  第二級：36.1公斤至40公斤
       第三級：40.1公斤至44公斤        第四級：44.1公斤至48公斤
     第五級：48.1公斤至52公斤        第六級：52.1公斤至57公斤
       第七級：57.1公斤至63公斤        第八級：63.1公斤至70公斤
       第九級：70.1公斤以上
(7)國小男、女生組：依體重分為八級（限國小Ａ組）
   第一級：30公斤以下　　　　       第二級：30.1至33公斤
   第三級：33.1至37公斤　       　 第四級：37.1至41公斤
   第五級：41.1至45公斤　 　     　第六級：45.1至50公斤
   第七級：50.1至55公斤
   第八級：特別級：（55.1公斤以上或超齡：限十四歲以下）。
(8)國小男、女生組：依體重分為九級（限國小B組）(原超輕量級改為第一級)
       第一級：26公斤以下。           第二級：26.1公斤至30公斤。
 第三級：30.1公斤至33公斤       第四級：33.1公斤至37公斤。
       第五級：37.1公斤至41公斤      第六級：41.1公斤至45公斤。
       第七級：45.1公斤至50公斤      第八級：50.1公斤至55公斤
第九級：55.1公斤以上
（9）幼幼組：視報名人數分組(報名時，請備註體重)
2、115年全民運動會柔術代表隊選拔賽
(一) 對打(Fighting)男子組： 
第一量級：-56 公斤級            第二量級：-62 公斤級 
第三量級：-69 公斤級            第四量級：-77 公斤級
第五量級：-85 公斤級            第六量級：-94 公斤級
第七量級：+94 公斤級
(二) 對打(Fighting)女子組：
第一量級：-45 公斤級            第二量級：-48 公斤級
第三量級：-52 公斤級            第四量級：-57 公斤級
第五量級：-63 公斤級            第六量級：-70 公斤級
第七量級：+70 公斤級
(三) 寢技 (Ne-Waza)男子組： 
第一量級：-56 公斤級            第二量級：-62 公斤級
第三量級：-69 公斤級            第四量級：-77 公斤級
第五量級：-85 公斤級            第六量級：-94 公斤級
第七量級：+94 公斤級
(四) 寢技 (Ne-Waza)女子組：
第一量級：-45 公斤級            第二量級：-48 公斤級
第三量級：-52 公斤級            第四量級：-57 公斤級
第五量級：-63 公斤級            第六量級：-70 公斤級
第七量級：+70 公斤級
(五) 雙人傳統(Duo)演武組 
1、 男子雙人演武  2、 女子雙人演武  3、 混合雙人演武 
(六) 雙人創意(Show)演武組
1、 男子雙人演武  2、 女子雙人演武  3、 混合雙人演武
(七) 格鬥柔術(Contact)男子組：
第一量級：-56 公斤級             第二量級：-62 公斤級
第三量級：-69 公斤級             第四量級：-77 公斤級
第五量級：-85 公斤級             第六量級：-94 公斤級
第七量級：+94 公斤級 
(八) 格鬥柔術(Contact)女子組：
第一量級：-45 公斤級             第二量級：-48 公斤級
第三量級：-52 公斤級             第四量級：-57 公斤級
第五量級：-63 公斤級             第六量級：-70 公斤級
第七量級：+70 公斤級
15、 比賽辦法：
(1) 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柔道總會最新修訂出版或公告之規則；如規則解釋有爭議，以英文版為準。規則中如有未盡事宜，則以審判委員會議之決議為最終判決。 
(2) 比賽方式(賽制)：
1、團體組：三隊採用循環賽、三隊以上採用單敗淘汰制。
2、個人組：四人以上採單淘汰，三人以下採循環賽。
3、115年全民運動會柔術代表隊選拔賽：
採冠亞單淘汰復活賽制(1st 2nd Repechage single elimination system)
(3) 比賽規定：
1、115年市長盃柔道錦標賽競賽時間：
(1) 社會、大專甲乙組 4 分鐘，黃金得分不限時。
(2) 高中組 4 分鐘，黃金得分不限時。
(3) 國中組 3 分鐘，黃金得分不限時。
(4) 國小組 A 組 3 分鐘，國小組 B組 2 分鐘;黃金得分 2 分鐘。
(5) 幼幼組 1分鐘30秒；黃金得分1分鐘。
2、115年全民運動會柔術代表隊選拔賽競賽時間：
(1) 對打每場3分鐘
(2) 寢技每場6分鐘。
(3) 格鬥柔術預賽每場2分鐘+1分鐘黃 金分鐘、準決賽及決賽3分鐘+(最多兩次2分鐘黃金分鐘) 黃金分鐘由 場上裁判之多數判決勝負。 
(4) 男子雙人傳統(Duo)演武：三個系列，每個系列四個動作抽三個動作比賽，比賽進行時，場上裁判手中有每系列四張演武圖卡，隨機抽出三張進行比賽。
(5) 女子雙人傳統(Duo)演武：三個系列，每個系列比賽前三個動作。 
(6) 混合雙人傳統(Duo)演武：三個系列，每個系列比賽前三個動作。 
(7) 雙人創意(Show)演武組：每組時間最多為兩分鐘，可搭配音樂，動作包含傳統 演武ABC系列各兩組動作且可使用額外1-2樣道具，按照分數高低取名次。 
(4) 採循環賽制說明：
1、 為避免有故意示弱之行為，相同學校選手應先行對戰，其餘選手競賽籤位以抽籤方式決定。
2、 循環賽名次以下列方式順位認定：
(1) 比較選手勝場數，勝場數多者，名次在前。
(2) 比較選手積分(黃金得分積分與正規時間內得分相同)，ㄧ勝換算積分10分，半勝換算積分1分，指導為0分。
(3) 積分相同時名次判定之優先順序：
      A.兩人積分相同時以該兩人比賽之勝者名次在前。
B.如三人積分相同時，依各該選手「勝場之時間總和，時間最短者，
　名次在前」。
3、 如以上開方式仍無法判定名次時，採用淘汰賽籤表抽籤加賽。
16、 競賽裁判：
(一)裁判長及裁判員：由本市體育總會柔道委員會就本市及各方具C級(含)以上裁判資格者中遴聘擔任。
(二)審判委員：審判委員由本市體育總會柔道委員會遴派常年擔任本競賽項目教練、裁判或專業人士擔任。
17、 有關115全民運動會選拔方式，請詳閱115年全民運動會代表隊遴選辦法」。
18、 獎勵：
(1) 獲獎選手市府獎狀發給原則：參加各競賽組別達三隊（人）者，獎第一名；達四隊（人）者，獎前二名；達五隊（人）以上者，獎前三名。
(2) 工作人員及指導人員敘獎：依「桃園市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獎懲要點」辦理。
19、 申訴：
(一)先以口頭提出，並應於該場比賽結束後30分鐘內，以書面提出申訴，未依規定時間提出者，不予受理。
(二)書面申訴應由該報名單位領隊或教練簽章，並向審判委員或裁判長正式提出，並繳交保證金新臺幣5000元，如經審判委員會裁定其申訴未成立時，沒收其保證金。
20、 比賽爭議之判定：以審判委員會之判決為終決，倘無審判委員，以裁判長之判決為終決。
21、 罰則：
(1) 參賽運動員如有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出場比賽，經查證屬實者，取消其參賽資格及已得或應得之名次與分數，並收回已發給之獎牌、獎狀。
(2) 參加團體運動項目之團隊，若有運動員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出場比賽，取消該隊之參賽資格。惟判決前已賽畢之場次不再重賽。
(3) 代表隊隊員於比賽期間，若有違背運動精神之行為時（對主辦方或裁判有不正當行為致延誤比賽或妨礙比賽等），除當場予以「停賽」處分外，並按下列罰則處罰：
1、 運動員辱罵或毆打裁判員：
(1) 個人項目：取消該運動員參賽之資格，並禁止該運動員及其所屬教練參加本賽事之任何種類比賽。
(2) 團體項目：取消該隊參賽之資格，同時該隊之運動員亦按個人項目之罰則處理。
2、 職員辱罵或毆打裁判員：
(1) 取消該職員繼續行使職權之資格。並禁止該職員擔任全運會任何種類之職員或運動員。
(2) 情節嚴重者得取消該項目繼續參賽資格。
3、 運動員、職員故意妨礙延誤比賽或擾亂會場：
(1) 經裁判員或審判委員當場勸導無效，未於10分鐘內恢復比賽時，取消該隊繼續參賽之資格。
(2) 情節嚴重者，得取消繼續參賽資格。
(4) 裁判員辱罵或毆打職員或運動員，取消該裁判員繼續行使職權之資格，並禁止該裁判員擔任本賽事任何種類之裁判。
(5) 運動員無故棄權或拒絕接受頒獎，除取消繼續參賽資格外，經審判委員會議決屬實，得停止其參加本賽事之權利及取消其所兼職員資格。
22、 比賽附則及注意事項：
(1) 報到資訊
1、 報到時間：3月20、21日（星期五、六）上午7點至7點30分。
2、 報到地點：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路222號(會稽國中活動中心)。
3、 過磅時間：團體、個人組：3月20、21日（星期五、六）上午7點30分
至8點30止。（團體過磅單參加個人賽可以重覆使用不需再過磅）逾時以棄權論。
*賽程分配：3月20日(星期五)國、高中、社會組團體及個人。
  3月21日(星期六)國小、幼幼組及全民運動會代表隊選拔賽。
(2) 選手過磅及參加比賽均應具備以下列證件
1、 身份證。
2、 學生證。
3、 同意書。
(3) 凡未帶證件者，一律取消比賽資格。
(4) 若身份證遺失，能提出戶政事務所出具臨時身份證明書者（須貼有照片，並加蓋章戳）其與身份證具有同等效力。
(5) 團體出場選手體重限制如下：
1、 社會男、女組-不分體重、依體重順位-由輕至重方式出場。
2、 高中男、女組-不分體重、依體重順位-由輕至重方式出場。
3、 國中男生組-不分體重、依體重順位-由輕至重方式出場。
4、 國中女生組-不分體重、依體重順位-由輕至重方式出場。
5、 國小組男女組-不分體重、依體重順位-由輕至重方式出場。
6、 超齡、超重之選手禁止參加團體賽。
(6) 凡大專在學學生限參加社會組，不得報名參加高中組比賽。
(7) 依規定限期內辦妥報名手續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更改之要求。
(8) 凡經中華民國柔道總會、柔道體育運動協會、台北市、高雄市體育會柔道委員會、內政部警政署段級審查委員會通知升段格式測驗者，不得報名參加乙組之比賽，違者如經大會察覺或他隊抗議，則取消「全隊」比賽資格與成績，並提交本會紀律委員會議處。
(9) 凡以不正常手段或違背柔道精神之團體或個人參加比賽，經大會查證屬實或他隊抗議成立，則取消「全隊」或「個人」比賽資格與成績，各該單位之教練、管理及個人均須負連帶責任，並提交本會紀律委員會議處。
(10) 選手不得跨單位、跨學校。若個人組同時報名參加兩級比賽者由本會裁定較重一級比賽。
(11) (為顧及比賽選手之安全及法律責任問題，凡未滿十八歲之男、女選手應備有家長同意書（須由家長或教練同意並簽名、蓋章）違者一律取消比賽資格。
(12) 凡參加比賽之選手，務請準備潔淨且合乎規定之柔道服裝，並攜帶拖鞋及毛巾。
(13) 女子選手懷孕者不得報名參加比賽。
(14) 女子選手柔道衣內需穿著白色圓領運動衣(嚴格執行)，參加選手柔道服上限用學校、道館、單位名稱，不得印有其它他標誌。
(15) 入選本市代表隊之選手，應依據115年全民運動會競賽規程之規定，於註冊前通過運動禁藥線上測驗(https://elearning.ctada.org.tw/)。
23、 本競賽規程經本市體育總會柔道委員會審議通過，並經桃園市政府體育局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